
 

行政通告第 04/2026 號 
2026年3月1日 

 
地域總部公布 

  
I)  2026年度功績獎勵提名（提名已持有優異服務獎章或更高獎章人士獲更高獎勵） 

總會現已開始接受「2026年童軍獎勵」之提名，有關詳情簡述如下：  

1. 功績獎勵： 
1.1 所有提名須由地域總監／區總監負責。如區總監為提名人，則須經由地域總監

加簽認許。 
  
1.2 提名表格上需詳列被提名人對童軍運動之良好服務及建樹，但毋需在提

名表上說明擬推薦之獎勵。  
  
1.3 被提名人必須為持有有效委任書（暫許委任書除外）的制服成員或有效

委任證的會務委員。  
 
推薦已持有優異服務獎章或更高獎章人士獲取更高獎勵的提名表格，必須於2026年
4月30日前送達地域總部。恕不接受遲交之提名表格，敬請留意。  

功 績 獎 勵 提 名 表 〔 表 格 DA1(04/2020) 〕 可 於 地 域 總 部 索 取 或 於 總 會 網 頁
（http://www.scout.org.hk）下載。 

 
II) 地域總部暫停開放  

 
2026年4月5日（星期日）  清明節假期  

2026年4月6日（星期一）  復活節星期一假期  

2026年 5月 1日（星期五）  勞動節假期  

  

 
地域總監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葉凱怡      代行）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http://www.scout.org.hk/

